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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满岗位调动 涂料
中添加异物引祸上身

去年5月26日，慈溪市某公司
喷漆车间员工发现放在车间里的一
桶涂料出现异常硬化，随即向相关
负责人汇报。这桶涂料是前一天下
午开封的，通常情况下不可能产生
这样的情况。为弄清原委，公司特
意向该涂料的生产厂家作了反馈，
对方明确表示，这批涂料的生产过
程没有任何异常，出现这种硬化现
象，极可能是公司员工操作不当或
失误导致。

喷漆车间的涂料均由专人负责
按比例调配，从未出现过失误，现
在，突然出现异常情况，究竟是哪
个环节出了错？原本一头雾水的公
司负责人突然似乎领悟到什么，他
随即查看了监控，还真的有了意外
发 现 ： 事 发 前 一 天 晚 上 10 点 过
后，有一个男子走进车间，并对这
桶涂料做了几个动作。再细看确
认，此人是织布车间员工黄某。

织布车间的员工怎么会去动喷
漆车间的涂料？疑点越来越大，后

经过调查，事情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了：原来，黄某原先在喷漆车间担
任喷漆工，年初时被调至织布车
间。对于这次岗位调动黄某一直心
存不满，他觉得是车间主任有意与
自己过不去，于是想找机会泄愤，
刁难一下对方。

事发当晚，黄某趁着在织布车
间上夜班的时机，擅自进入喷涂
区，往一桶20公斤装的涂料中倒入
了稀释剂。数分钟后，黄某又往这桶
涂料中倒入了固化剂，完了还用棍子
搅拌了几下才离开。据了解，这桶涂
料是一种纳米高性能防护膜复合材
料，因为随意添加了几种化工材料，
导致涂料全部报废。经认定，被损材
料价值合计超过9000元。

几天后，黄某被刑事拘留，直
到这时，黄某才意识到事情的严
重。之后，他向公司作了赔偿，取
得了谅解。但黄某的这一愚蠢行为
还是给自己带来了严重后果，近
日，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理，以破
坏生产经营罪判处其拘役 4 个月，
缓刑8个月。

五花八门的破坏生产
经营行为

根据全市基层法院提供的数

据，破坏生产经营的刑事案每年都
有发生，我们先来看几起法院曾经
判决的典型案例：

在宁海打工的杨某上班时将混
浊硫酸倒入了生产线的酸铜槽内，
导致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并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因此被当地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在镇
海打工的陈某用自来水管故意砸坏
两台注塑机的电脑控制面板，给企
业造成经济损失 1.3 万元，镇海区
人民法院因此判处其有期徒刑一
年，缓刑一年六个月。

分析相关案例，发现它们大多
有一个共同特点：当事人为了泄
愤报复或出于其他个人目的，故
意破坏生产设施等，因此严重影
响企业经营并在经济上造成较大
损失。

据法院刑事庭法官介绍，过
去，常见的破坏生产经营的行为是
毁坏机器设备、残害牲畜。近年
来，这一犯罪行为呈现出新的特
点，表现的方式五花八门，让人意
想不到，如故意切断电源，破坏农
业机械、运输工具，更为突出的
是，在一些现代化程度较高的企业
中，还出现了破坏计算机控制系
统、破坏程序等犯罪行为。

虽然，破坏生产经营犯罪的绝
对数量并不大，但其影响非常恶
劣，危害较大，因此必须高度警
惕。

应高度关注人们心理
健康

相当数量的破坏生产经营犯罪
背后，都与破坏者泄愤报复有关。
由于某种原因，破坏者与他人产生
了利益上的冲突，或者说，因为某
种个人恩怨，使破坏者产生了一种
不正当的心理诉求，于是采取了一
种超越理性的非常规解决方法，将
不满、愤怒通过对生产设备的破坏
来表现，这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
有：受到领导或他人的批评而产生
不满，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
产生不满，嫉妒他人的成绩而心怀
不满，厌烦工作而产生不满，等
等。以慈溪市人民法院判决的黄某

破坏生产经营犯罪为例，其直接原
因是，去年年初，其所在公司为生
产经营需要，对部分职工的岗位作
了调整，原先在喷漆车间担任喷漆
工的黄某被调至织布车间，黄某因
此产生了一种偏激的想法，认为是
车间主任在从中作梗，有意与其过
不去，是对其工作能力的否认。之
后，黄某就陷入了自己编织的这张

“网”中无法自拔，更为可怕的
是，黄某的这种不快，最后演变成
执意报复的念头：在涂料中倒入稀
释剂等化学品，让整个喷漆车间

“倒霉”。
在一些破坏生产经营犯罪的背

后，还透露出值得引起社会关注的
因素：不少案件的发生与犯罪者和
企业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有着密
切的关系。在我市基层法院审理
的一起案件中，某企业为了赶生
产进度，要求工人连续加班，但
没有给予足够的经济补偿，忽视
了工人的合理要求，因此引起工
人的不满和逆反心理，其中一个
职工在值夜班时，故意切断了电
源，导致流水线中断，企业损失
惨重。在案件审理时，这名工人
称，“老板越是想赶进度，我就偏
让他着急”。

刑事庭的法官表示，现在，利
益诉求愈益呈现多样性，对每一件
事的价值，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利
益出发进行分析，并作出不同的判
断，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的诉
求如果不能获得满足，就可能产生
价值判断上的偏差，甚至做出常人
难以理解的极端事情，并因此给自
己、企业、社会造成不必要的损
失。曾多次担任破坏生产经营刑事
案辩护人的一位律师表示，作为企
业，要防止和减少破坏生产经营犯
罪现象的发生，就要在平时多关注
工人们的心理健康，给予他们更多
的关心，但事实上，不少企业在这
方面尚存在着明显的欠缺，很少关
心工人们究竟在想什么。这位律师
建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要实
施与工人切身利益有重大关系的行
动，一定要与工人认真沟通，充分
听取他们的利益诉求，尊重他们的
人格，这比被动地采取一些保护性
措施更为有效。

很多发货量大的公司或者网
店卖家，都会固定联系一个快递
发货点或几个熟悉的快递员，等
到月终再统一结算。这样做虽然
便利不少，但也存在着安全隐
患。日前，慈溪市人民法院审结
了一起诈骗案，快递公司利用客
户的信任，在背后搞“小动作”
多收快递费，半年多时间非法获
利2.1万余元。

地处杭州湾新区的某公司专
业生产各种汽车零部件，其产品
大多通过快递寄给全国各地的客
户。从 2017 年 11 月起，公司的
产品都交由某快递公司杭州湾
新区庵东分公司寄送。每次寄
产品之前，公司都会提前联系
快递公司上门取货，取件后，
快递公司会留下一张底单，上
面有寄件人和收件人信息，以
及重量等数据，每个月结账一
次。

去年5月，公司一个员工寄
了一个快递件，对方收取了 800
元的快递费，营销部负责人觉
得不可能有那么高的价格，为

此，他仔细查看了以往的快递
往来账单情况，结果让他大吃一
惊。

经过调查发现，从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5 月，俞某、徐
某、叶某 3人在合伙经营快递分
公司期间，利用承接该公司汽车
零部件快递业务的便利，在结算
快递费用时，采用修改快递单、
虚增快递重量的方式以多收取快
递费，在半年多时间，非法获利
21694元。

由于事情败露，徐某主动
投案自首，叶某、俞某在到案
后，也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
事实。之后，3人向被害单位退
赔了违法所得，取得了对方谅
解。

近日，慈溪市人民法院经审
理，判决三被告人均犯有诈骗
罪，叶某、俞某分别被判处有期
徒刑 9 个月，缓刑 1 年 4 个月，
并处罚金 2000 元；徐某被判处
有期徒刑 8 个月，缓刑 1 年 2 个
月，并处罚金2000元。

（路余 史梦诗）

快递单上动手脚
非法牟利两万余

今年2月19日，正值元宵佳
节，宁海法院深甽法庭的执行
人员预约了一起民间借贷案的
当事人进行调解。由于此案被
执行人郑某还涉及另一起执行
案，所以执行人员打算两案一
并处理。

下午 2点，申请执行人严某
以及被执行人郑某先后到达法
庭，而与郑某一起来的还有一
名男子。此人进了立案大厅后
便找了个座位顺势躺下，然后
点上了一根烟，看上去“气势十
足”。

调解开始后，此人不时插
话 ， 对 调 解 方 案 进 行 “ 指
点”，一会说每月的还款金额
过高，一会说都是同村人，不
该讨要利息等，情绪比当事人
还激动。

就在这时，法庭的王法官和
一名法警走了进来，并一眼认出
了这个正指手画脚“指导”调
解、给被执行人“撑场面”的男
子。原来，此人叫林某，是王法
官曾审理的一起案件的被执行

人，但在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
林某突然没了下落。

看到王法官后，一秒钟前还
气势逼人的林某一下子慌了神，
只见他“噌”地从椅子上弹起
来，拔腿就往门外跑。

说时迟那时快，早已警惕的
法警立即追出去，一下就拉住了
林某的衣裳，另一名法警也立即
上前，合力将其制服。

之后，原先的调解继续进
行，被执行人郑某当场履行了部
分款项并与申请人达成和解，该
案顺利执结。就在此时，申请执
行人严某突然表示，由于他与
林某是同村人，而且双方平时
关 系 不 错 ， 加 上 当 天 是 元 宵
节，因此，他愿意替林某偿还
执行款，以此给他一个改过的机
会。

就这样，在一个下午的时间
里，法庭不但办完了两起计划
中的执行案，还有了一个意外
的收获，执结了一起计划外的
案件。

（郑珊珊）

失踪“老赖”意外现身
执行法官笑纳“猎物”

■法眼观潮 杨维立

为了鼓励和引导不良信息主体
主动改正违法失信行为，消除社会
不良影响，浙江省发展改革委近日
出台《浙江省公共信用修复管理暂
行办法》（下简称《办法》），包括
信用修复的条件、信用修复的程
序、履行责任等内容。

近年来，随着各地信用信息共
享平台规模的扩大，信用信息共享
交换“总枢纽”作用凸显，对信
用建设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浙 江 出 台 信 用 “ 污 点 ” 修 复 办
法，意在敦促失信主体，积极履
行行政处理决定和司法裁判等明
确的法定责任和义务，消除社会
不良影响。《办法》 明确信用修复
的条件、信用修复的程序、履行责

任等内容，从导向上对主动改正违
法失信行为给予肯定，由此产生的
感召力，有利于帮助更多的不良信
息主体洗刷信用“污点”，对于褒
扬诚信、惩戒失信具有重要示范意
义。

但要把信用“污点”修复办法
落到实处，使其发挥出最大的社会
效应，应着力提高公共信用工作机
构和信息提供单位的服务质量，在
这个问题上，笔者认为，需要在三
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
在便捷服务上下功夫。《办法》 第
九条规定，不良信息主体申请信用
修复，应提交信用修复申请表；载
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证件等材
料。笔者以为，不良信息主体除了

“面对面”向公共信息提供单位提

交上述材料，也不妨借网络之力，
允许不良信息主体在网上提交材
料。“面对面”与“线对线”并
举，不仅能够让不良信息主体提供
材料更方便、更快捷，也能事半功
倍，提高审核效率。

二是健全异议审查制度，在权
益保护上下功夫。根据相关规定，
对不良信息主体的“异议”实行书
面审查。为更好保护信息主体权
益，需要完善当事人诉求解决机
制，除了“书面审”，也需“开庭
审”。比如，建立听证会制度，为
当事人提供表达的空间和公平博弈
的机会，让当事人畅所欲言，以最
大程度避免审查结论失误，彰显公
平正义，促进信用体系建设健康发
展。

三是注重在“纠错”上下功

夫。目前，居民莫名上信用黑名单
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举轻以明
重。提升信用体系建设质量，迫
切需要完善“纠错”制度，使被

“误伤”的主体找回清白之路变得
不再艰难。说到底，这里的“纠
错”其实是另一种“修复”。事实
表明，相关“修复”工作亟待跟
进。

倒逼失信主体修复信用，纠正
失信行为，需要持续加大“前引后
推”力度。“后推”就是对不良信
用信息主体“动真格”，让其有切
肤之痛。“前引”是要通过制度的
不断完善和服务措施的跟进，把信
用修复管理工作做深、做细、做
实。进而，将“信用之网”织得越
来越密，社会信用建设高质量发展
的变化将随之而来。

实施信用“污点”修复制度，服务应跟上

破坏生产经营罪破坏生产经营罪：：

畸形心理酿出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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